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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乡村“微腐败”的
成因及其治理

◇卜万红

一、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的乡村“微腐败”

乡村“微腐败”主要是指发生在农村乡镇政府和

社区组织层面的腐败。从总体上看，涉及“微腐败”

的主要有两类人员。一类是乡镇政府的公职人员。

另一类是社区“两委”成员（群众习惯称之为“村干

部”）。“微腐败”是“微权力”被滥用或弃用的结果。

在国家政治体系中，乡镇政府公职人员和村干部掌

握的权力是名副其实的“微权力”，只在本辖区内产

生较大影响。“微腐败”的对象具有确定性和非确定

性特点。

二、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乡村“微腐败”的成因

分析

（一）基层党组织管党治党制度不完善引发“微

腐败”

1.干部任期制度不完善引发“微腐败”。一是对

基层干部层级覆盖不全。二是任期制执行不规范。

三是城乡社区组织班子成员任期制度执行不规范，

对社区干部有岗位任期规定，但没有任期数量限制。

2.信息公开制度不完善引发“微腐败”。一是信

息公开不主动。二是信息公开不全面。三是信息公

开不完整。四是信息公开不系统。

3.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不完善引发“微腐败”。一

是回避制度在基层干部中执行不彻底，在乡镇党政

班子成员层面执行较好，在乡镇一般干部中执行不

到位，乡镇一般干部本地化现象较为普遍。二是个

人重要事项报告制度覆盖面较窄，对乡镇党政干部

约束力较小，对乡镇一般干部和社区组织干部几乎

没有约束力。

（二）基层党组织管党治党能力不足引发“微腐

败”

1.基层党组织落实主体责任能力不足引发“微

腐败”。

2.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能力不足引发“微

腐败”。

3.基层党组织党内监督能力不足引发“微腐

败”。

三、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防治“微腐败”

（一）持续完善基层管党治党制度体系防治“微

腐败”

1.改革完善乡村干部任期制度防治“微腐败”。

一是探索在乡镇一般干部和城乡社区自治组织领导

班子中实行严格任期制的途径，将任期制原则贯彻

到乡村治理的各个层级、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实现

对各级各类党员干部和工作岗位的全覆盖。二是探

索乡村干部能上能下的实现途径，将能上能下、定期

轮岗等干部选任的一般原则落实到乡村干部日常管

理之中，增强干部队伍活力。三是加快推进干部选

任竞争机制建设。坚持“五湖四海”选拔干部，强化

干部对权力、对群众的敬畏意识，从制度上消除少数

党员干部“非我莫属”“唯我独尊”的错误观念，增强

竞争观念和担当精神。四是将任期制与干部选任、

管理、考核等环节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保持干部队伍

生机与活力的长效机制，用科学的制度体系防止“带

病提拔”“带病上岗”，防止权力“带病运行”。

2.改革完善基层信息公开制度防治“微腐败”。

一是要强化信息公开制度的顶层设计。二是要探索

符合不同治理主体自身特点的信息公开方式。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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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推进信息公开平台建设。推进大数据平台建设，

创建以行政单元或行业系统为基础的统一的信息公

开平台，确保信息公开的全面性、完整性和系统性，

消除信息盲区。

3.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防治“微腐败”。

应加强行政伦理建设。教育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公

私观，牢记“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

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为杜绝滥用职权、假公

济私、以权谋私行为奠定坚实思想基础。扩大领导

干部重要事项报告制度覆盖层级。严格落实任职回

避制度，尤其是要对乡镇政府党政班子成员和各部

门主要负责人的任职回避做出必要限制，从制度上

防范干部任职本地化带来的利益冲突问题。加大党

员领导干部家风建设力度。从长远看，必须有步骤、

有计划地引入乡村关系网络之外的党员干部，打破

原有地方关系网络自然演化的路径依赖，逐渐消解

传统乡村关系网络对乡村治理的负面影响。这是从

源头上防止利益冲突的重要举措。

（二）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管党治党能力防治

“微腐败”

1.全面落实基层党组织管党治党主体责任防治

“微腐败”。“微腐败”的滋生蔓延是基层党组织管党

治党宽松软的产物。治理“微腐败”，必须落实党委

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履行党委书记第一责任人责

任，提升基层党组织管党治党能力。必须坚持将政

治建设放在首位，切实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有效

解决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全面提高

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和社会组织

力，全面巩固和加强基层战斗堡垒。必须加强党员

干部党性教育，帮助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牢记

党的性质宗旨。必须加强党员干部管理，坚持以为

民务实清廉要求规范广大党员干部行为。必须严

明党的政治纪律，严格遵守党章和党内法规，坚决

执行党中央的决定。必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增强

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性和战斗性，坚决同不正之风

和腐败现象做斗争，切实提高基层党组织自我净化

能力。必须以零容忍态度对待腐败，坚持有腐必

反、有贪必惩，坚决整治党内的不正之风和腐败

现象。

2.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乡村治理能力防治“微

腐败”。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乡村治理能力就是要

根据不断变化的基层社会实际，探索完善新时代乡

村治理体系、提升新时代乡村治理能力的具体路

径。必须坚守党的初心使命，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理

念，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必须加

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将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

的各个方面。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人民群众的乡村

治理主体地位，让乡村治理的实践过程真正成为满

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过程，不断

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必须按

照集体协同原则，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根据“有

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协商民主要

求，坚持把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有机地结合起来，实

现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凝聚推动基层治

理的力量。

3.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党内监督能力防治“微

腐败”。加强党内监督是防止“微腐败”的关键。必

须加大执纪力度，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

腐败，“对违规违纪、破坏法规制度踩‘红线’、越‘底

线’、闯‘雷区’的，要坚决严肃查处”，强化惩治震慑，

坚决遏制“微腐败”蔓延势头。围绕破解“一把手”监

督难题，切实加强上级党委对下级党委的监督，尤其

是加强上级党委“一把手”对下级党委“一把手”的监

督，增强对基层各级党组织“一把手”监督的针对

性。用好派驻监督实践探索成果，加强对乡镇党委

班子成员的监督，推动其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加

强干部管理。创新巡视巡查工作方式，实现巡视巡

查联动，强化发现问题，形成震慑能力。坚持惩前毖

后、治病救人方针，综合运用约谈函询、诫勉谈话等

监督手段，对发现的苗头性问题及时提醒和纠偏，防

止小问题演变成大问题。坚持用好监督执纪“四种

形态”政策工具。贯彻落实《监察法》，探索提升对农

村社区组织班子成员监督效能的具体途径，确保他

们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和廉洁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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